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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22066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2

樓

承辦人：紀忠緯

電話：(02)29506206 分機805

傳真：(02)29506552

電子信箱：AH9950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更字第10735413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107年11月28日召開「變更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119地

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及「擬訂新北市新莊

區立德段11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」

第3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07年11月21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73540648號開會

通知單續辦。

二、倘對本次發送會議紀錄內容，認為有誤寫、誤繕或類此之

顯然錯誤，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相關規定，於文到5日

內提出書面意見，送本府彙辦。

三、本次會議紀錄可逕上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(http://www.pl

anning.ntpc.gov.tw/)熱門服務項下之各項文件下載功能

下載。

四、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(略以)：

「都市更新案件經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都更會）審議後，除經都更會決議增減更新單元範圍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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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實施者應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一百八十日內，依審議

結果修正完成並提請續審，逾期未提續審或未依審議結果

修正完成者，駁回其申請。……」，請實施者傳家股份有

限公司依審議結果修正計畫書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180日

內提請續審，逾期未提續審或未依審議結果修正完成者，

駁回其申請。

正本：孫委員振義、江委員明宜、江委員晨仰、陳委員麗玲、蔡委員仁捷、謝委員靜琪

、彭委員建文、黃委員細清、陳委員玉霖、張委員能政、新北市政府財政局、新

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住宅發展科、莊幹事雅竹(工

務局)、周幹事宏彥(工務局)、楊幹事展昀(交通局)、鄭幹事佩宜(財政局)、陳幹

事憶萍(地政局)、廖幹事育袗(地政局)、許幹事仁成(開發科)、呂幹事國勝(都

設科)、劉幹事柔妤(測量科)、傳家股份有限公司(代表人:劉啟勝)、育辰工程顧

問股份有限公司(代表人:簡文彥)、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(代表人:王宗仲)

副本：簡傳盾、黃秀綢、黃秀綢(通訊)、蔣議長根煌、陳副議長文治、鍾議員宏仁、蔡

議員淑君、陳議員科名、黃林議員玲玲、何議員淑、宋議員明宗、賴議員秋媚

、陳議員明義(以上均含附件)、新北市新莊區公所、新北市新莊區立人里辦公處

、新北市新莊區榮和里辦公處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

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

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、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政風室(含附件)、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2018-12-17
17:58:54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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